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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星科技各类业务的销售模式和盈利模式情况如下：

1、环境监测仪器及系统销售模式和盈利模式

宇星科技产品销售采取了直销与向合作商销售相结合的模式，通常包括收集客户需求、提供售前技

术服务、完善技术方案、招投标或签订合同、履行合同、确认销售收入、回款等主要环节。 销售流程如下：

环境监测仪器及系统盈利主要依据相应设备的销售价差来实现。

2、环境治理工程业务销售模式和盈利模式

宇星科技可为各级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在废气处理、污水处理、固废治理、生态修复等领域提供前期

规划设计和咨询方案，提供工程设计、施工建设、调试验收服务。 其中服务模式包括BOT（建设-经营-移

交）、BT（建设-移交）等多种经营模式。

环境治理工程实施流程如下：

环境治理工程服务的盈利模式主要基于合同，依据客户出具的工程验收报告确认的工程进度，按照

完工百分比来确认工程服务收入和成本，确认相关利润。 其中BOT模式，在工程完工时不产生利润，而在

经营阶段按照合同约定确认的收入和成本差额为盈利的主要来源。

3、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销售模式和盈利模式

宇星科技环境治理设施运营业务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取得： 参与环保主管部门组织的运营项目采购、

各地营销网络业务推广、客户来电信息跟进、原有建设项目转运营。宇星科技通过辐射全国的运营服务网

络（32个分公司、1个生产部、111个运营中心）来完成承接的运营业务。 宇星科技按合同约定提供优质的

运营维护服务，并按合同所约定的付款方式分期确认收入，合同金额根据服务范围、服务期限、设备情况

确定。

环境治理设施运营业务的盈利主要来源于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确定的服务收入和相应的服务

成本差额。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充分披露宇星科技的主要业务模式和销售模式。

二、补充披露稳定的大客户资源为未来业绩增长提供有效保障的依据

（一）报告期内宇星科技的主要客户稳定

报告期内，宇星科技和客户保持着稳定的合作关系，经过对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访谈，大部分客户对

宇星的产品、服务质量表示了认可，并且有与宇星科技继续合作的意向，合作关系良好。 报告期宇星科技

前十名客户情况如下：

（1）宇星科技2014年度前十名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金额

占当期销售额的

比例

销售产品类型

1

广西信发铝电有限公司 3,846.15 5.04% 提供脱硫工程服务

茌平信发华宇氧化铝有限公司 3,564.10 4.67% 提供脱硫脱硝工程服务

山东信发希望铝业有限公司 2,307.69 3.02% 提供脱硫脱硝工程服务

山东信发华源铝业有限公司 1,653.85 2.17% 提供脱硫脱硝工程服务

小计 11,371.79 14.90% -

2 世纪森科（北京）电子有限公司 4,078.63 5.34% 环保监测设备

3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

司采油六厂

4,046.00 5.30% 环保监测设备及系统集成

4 洛阳天照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3,529.91 4.62% 环保监测设备

5 深圳市得尔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303.96 4.33% 环保监测设备

6 青岛科发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2,781.20 3.64% 环保监测设备

7 沈阳久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735.04 3.58% 环保监测设备

8 成都德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145.30 2.81% 环保监测设备

9 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 1,948.72 2.55%

提供污水处理工程和运营

服务

10 邯郸市第一机电设备总公司 1,709.40 2.24% 环保监测设备

合计 37,649.95 49.32% -

注：广西信发铝电有限公司、茌平信发华宇氧化铝有限公司、山东信发希望铝业有限公司、山东信发

华源铝业有限公司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2）2013年度宇星科技前十名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金额

占当期销售额的

比例

销售产品类型

1 深圳市得尔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4,179.06 4.02% 环保监测设备

2 鸡西市恒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868.72 3.72% 环保监测设备

3 徐矿集团新疆阿克苏热电有限公司 3,648.87 3.51% 提供脱硝工程服务

4

山东信发希望铝业有限公司 2,863.25 2.75% 提供脱硫脱硝工程服务

茌平信发华宇氧化铝有限公司 598.29 0.58% 提供脱硫脱硝工程服务

小计 3,461.54 3.33% -

5 沈阳久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416.24 3.28% 环保监测设备

6 包头市国宇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3,411.97 3.28% 环保监测设备

7 成都德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369.23 3.24% 环保监测设备

8 洛阳天照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3,288.89 3.16% 环保监测设备

9 青岛科发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3,209.40 3.08% 环保监测设备

10 杭州欧远科技有限公司 2,615.38 2.51% 环保监测设备

合计 34,469.30 33.13% -

注：山东信发希望铝业有限公司、茌平信发华宇氧化铝有限公司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报告期内，60%的客户连续两年都为宇星科技前十客户， 占当期销售收入比例分别为20.11%和

26.67%，报告期内大客户变动频率较小，保持稳定状态。

（二）未来的客户资源为宇星科技业务发展形成了一定的支撑点

除了保持与原有客户的稳定合作关系外，宇星科技亦同时进行市场的开拓，巩固自身在各个地区的

市场地位，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2015年宇星科技已与多个客户签订了合同，其中已签订的大额合

同情况如下：

合同签订单位名称 业务类型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元） 签订日期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

司

环境监测仪器及

系统

采油管理数字化

改造

25,000,000 2015/6/4

湖北博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质 24,000,000 2015/5/22

济南大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烟气 23,000,000 2015/4/12

山东台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烟气 21,500,000 2015/5/5

乐平市环境保护局 VOC 21,000,000 2015/2/28

湖北楚禹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水利信息化 19,940,000 2015/6/8

成都市绿思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空气站 18,500,000 2015/3/15

大冶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环保工程 17,673,837 2015/4/13

西安市仪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烟气 17,500,000 2015/4/25

北京瑞驰博通科技有限公司 WQMS 13,500,000 2015/1/7

邯郸市馆陶新型化工园区 VOC 12,100,000 2015/2/28

成都德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空气站 11,950,000 2015/5/5

鸡西市恒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空气站 11,250,000 2015/4/12

合计 - - 236,913,837 -

上市公司针对上述情况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综上，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鉴于宇星科技与客户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宇星科

技持续在市场上拓展新的业务，宇星科技稳定的大客户资源得到了充分的保证，为未来业绩增长提供有

效保障。

15.天瑞仪器2013年末披露的重组预案显示，宇星科技拥有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除尘脱硫脱硝、工

业废气证书等级为甲级，由环保部颁发，有效期为2010-2013年，正在办理续展。申请材料显示，宇星科技

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除尘脱硫脱硝、工业废气证书等级为乙级，由广东省环保厅颁发，有效期为2013年

-2018年。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2013年以来宇星科技业务资质申请和续展的相关情况，资质等级的变更是

否对未来经营存在重大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关于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的变动

根据天瑞仪器2013年末披露的重组预案显示，宇星科技拥有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除尘脱硫脱硝、

工业废气证书等级为甲级，由环保部颁发，有效期为2010年8月至2013年8月，当时正在办理续展。 经核

查，宇星科技持有的资质为甲级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除尘脱硫脱硝、工业废气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

资质系依据环保部2012年4月30日颁发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证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

20号）获得。

2014年5月7日，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发布《关于换发环境污染治理涉及运营证书的通知》（中环

协[2014]29号）：为配合政府职能转变，满足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市场和环境管理的需求，持有生活污

水、工业废水、除尘脱硫脱硝、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有机废物、生活垃圾七类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

资质甲级证书的单位，可提出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证书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经省级环境保护产

业协会初审合格后报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由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核发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甲级

证书。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负责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除尘脱硫脱硝、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不含危

险废物）、有机废物、生活垃圾七类甲级证书和自动连续监测证书的换证工作，由省级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负责以上证书初审。 以上七类乙级证书的换证工作由省级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自行安排。

2014年7月4日，环保部发布《关于废止〈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环保

部令第27号），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4]5号），决定对2012

年4月30日发布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部令第20号）予以废止。

2014年11月15日，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发布 《关于印发<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服务能力评价指南

（试行）>的通知》（中环协〔2014〕61号），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的“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精神，更好地引导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行业健康发展，加强行业自律，

规范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服务能力评价工作，能力评价按照污染治理设施特征分类进行，包括生活污水处

理、工业废水处理、除尘脱硫脱硝、工业废气处理、工业固体废物（不含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理处置、有机

废物处理处置、生活垃圾处理处置七个专业类别。 每个专业类别的评价按照运行服务能力从高到低分为

一级、二级和三级。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对能力评价实行统一管理，会同省级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共同组

织实施。其中，一级能力评价由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织实施，二级和三级能力评价由各省级环境保护

产业协会组织实施。

在天瑞仪器披露的重组报告书中，截至2013年6月30日，宇星科技取得环保部及广东省环保厅颁发

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书》共计4项，具体如下：

序号 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 发证部门 备注

1 国环运营证3974 2012/3/22 2012/3-2015/3 环保部 生活垃圾甲级

2 国环运营证2698 2010/8/15 2010/8-2013/8 环保部

证书等级：生活污水甲级；工

业废水甲级；除尘脱硫甲级；

工业废气甲级

3 粤乙8a-003 2013/2/7 2013/2-2018/2

广东省环境保护

厅

自动连续监测（水）乙级

4 粤乙8b-004 2013/2/7 2013/2-2018/2

广东省环境保护

厅

自动连续监测（气）乙级

经核查，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颁发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伴

随基础法律法规的废止已相应失效，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目前，在运营资质的行政许可取消后，目前主要

由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按照行业自律要求， 目前宇星科技具有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颁发的如下能力评价证

书：

序号 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 发证部门 备注

1 粤运评2-7-003 2015/4/15 2015/4-2018/4

广东省环境保护

产业协会

生活垃圾处理二级

2

粤运营证乙

3-001

2014/9/12 2014/9-2016/9

广东省环境保护

产业协会

除尘脱硫脱硝乙级

3

粤运营证乙

4-001

2014/9/12 2014/9-2016/9

广东省环境保护

产业协会

工业废气处理乙级

4

粤运营证乙

2-016

2014/9/12 2014/9-2016/9

广东省环境保护

产业协会

工业废水处理乙级

5

粤运营证乙

1-015

2014/9/12 2014/9-2016/9

广东省环境保护

产业协会

生活污水处理乙级

另外，此前宇星科技持有由广东省环境保护厅所颁发的“自动连续监测（水）乙级（粤乙8a-003）”

和“自动连续监测（气）乙级（粤乙8b-004）”已提交广东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进行换证手续办理。 “有机

废物临时（粤临6-007）属于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临时证书，根据《关于换发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证

书的通知》（中环协[2014]29号）相关规定，2011年6月之后取得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的临时资

质证书不在相关换证范围内，因此该项证书暂不需要办理换证程序。

上市公司针对上述情况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综上，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宇星科技原先持有的资质为甲级的生活污水、工业废

水、除尘脱硫脱硝、工业废气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在法律法规废止后已经失效，不再具有法律效

力。 原先行政许可方式的资质管理目前已经调整为行业协会自律式分类别分等级的能力评价，除自动连

续监测水、气两项证书目前正在办理换证手续外，宇星科技已获得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颁发的运营

相关的能力评价证书，符合法律法规及行业自律管理的相关规定，真实、合法、有效。

二、其他资质等级证书的延期及续展

（一）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在天瑞仪器披露的重组预案中，截至2013年6月30日，宇星科技持有的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如下：

序号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 计量器具名称

1 粤制00000577号 2012/4/1 2015/3/31

1、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YX-CEMS

（烟尘分析仪、S02分析仪、O2分析仪、NOx分析仪、

流速测试仪、温度测试仪），2、氨氮水质在线自动监

测仪YX-NH3-N-II，3、化学需氧量在线自动监测

仪YX-CODcr-Ⅱ，4、后向散射烟尘分析仪

YX-008HXD，5、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YX-SFM，6、超声波液位计YX-ULM

2 粤制00000577 2013/4/12 2016/4/11

1、挥发性有机物光离子化检测仪YX-TVOC，2、水

质在线自动监测仪YX-WQMS，3、水质在线自动监

测仪YX-UV

3 粤制00000577 2012/6/5 2015/6/4

1、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YX-NH3-N-III、

YX-NH3N-E），2、烟气分析仪YX-GIR

4 粤制00000577号 2010/12/6 2013/12/5

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YX-Phenol、YX-CN、

YX-Pb、YX-As、YX-Cl）

5 粤制00000577号 2011/9/5 2014/9/4

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YX-Ag、YX-Anilines、

YX-CH20、YX-F、YX-F.Chlorine、YX-Fe、

YX-Hg、YX-NB、YX-Ni、YX-N02-N、

YX-N03-N、YX-P043-、YX-S、YX-Sb、

YX-Si044-、YX-T.Chlorine）

6 粤制00000577号 2013/1/29 2016/1/28

1、烟尘烟气在线连续监测系统YX-TMS，2、水质在

线自动监测仪（YX-TOC、YX-Cu、YX-TN、

YX-CODUV、YX-Mn、YX-Zn、YX-Cd、YX-Cr、

YX-CODMn、YX-TP、YX-TNP)，3、水质等比例自

动采样器YX-CYQ

7 粤制00000577号 2012/3/12 2015/3/11

1、可吸入颗粒物（PM10）监测仪（流量部分）

YX-PAMS，2、氮氧化物在线式自动监测仪

YX-NAMS，3、一氧化碳在线式自动监测仪

YX-CAMS，4、二氧化硫在线式自动监测仪

YX-SAMS

8 粤制00000577号 2012/9/28 2015/9/27 温压流分析仪YX-VPT

9 粤制00000577号 2012/11/22 2015/11/21 颗粒物在线监测仪（流量部分）YX-PM2.5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宇星科技持有的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如下：

序号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 计量器具名称

1 粤制00000577号 2015/4/8 2018/4/7

1、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YX-CEMS

（烟尘分析仪、S02分析仪、O2分析仪、NOx分析仪、

流速测试仪、温度测试仪），2、氨氮水质在线自动监

测仪YX-NH3-N-II，3、化学需氧量在线自动监测

仪YX-CODcr-Ⅱ，4、后向散射烟尘分析仪

YX-008HXD，5、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YX-SFM，6、超声波液位计YX-ULM

2 粤制00000577号 2013/4/12 2016/4/11

1、挥发性有机物光离子化检测仪YX-TVOC，2、水

质在线自动监测仪YX-WQMS，3、水质在线自动监

测仪YX-UV

3 粤制00000577号 2015/4/8 2018/4/7

1、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YX-NH3-N-III、

YX-NH3N-E），2、烟气分析仪YX-GIR

4 粤制00000577号 2013/1/29 2016/1/28

1、烟尘烟气在线连续监测系统YX-TMS，2、水质在

线自动监测仪（YX-TOC、YX-Cu、YX-TN、

YX-CODUV、YX-Mn、YX-Zn、YX-Cd、YX-Cr、

YX-CODMn、YX-TP、YX-TNP)，3、水质等比例自

动采样器YX-CYQ

5 粤制00000577号 2015/4/8 2018/4/7

1、可吸入颗粒物（PM10）监测仪（流量部分）

YX-PAMS，2、氮氧化物在线式自动监测仪

YX-NAMS，3、一氧化碳在线式自动监测仪

YX-CAMS，4、二氧化硫在线式自动监测仪

YX-SAMS

6 粤制00000577号 2012/9/28 2015/9/27 温压流分析仪YX-VPT

7 粤制00000577号 2012/11/22 2015/11/21 颗粒物在线监测仪（流量部分）YX-PM2.5

8 粤制00000577号 2013-10-13 2016-10-12 YX-AQMS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9 粤制00000577号 2013/12/18 2016/12/17

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YX-PMS、YX-COD-C、

YX-CL、YX-Phenol、YX-CN、YX-Pb、YX-As、

YX-Cl）

10 粤制00000577号 2014/9/19 2017/9/18

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YX-Ag、YX-Anilines、

YX-CH20、YX-F、YX-F.Chlorine、YX-Fe、

YX-Hg、YX-NB、YX-Ni、YX-N02-N、

YX-N03-N、YX-P043-、YX-S、YX-Sb、

YX-Si044-、YX-T.Chlorine）

11 粤制00000577号 2014/9/19 2017/9/18 YX-TH2S硫化氢气体检测仪

12 粤制00000577号 2014/9/19 2017/9/18 Yx-mpc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Yx-mpc

（二）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

在天瑞仪器披露的重组预案中，截至2013年6月30日，宇星科技拥有的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如下：

序

号

产品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日期 有效期

1

YX-AQMS环境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系统

CCAEPI-EP-2012-083 2012/5/8 2015/5/7

2

YX-WQMS多参数水质

在线自动监测仪

CCAEPI-EP-2011-230 2011/12/26 2014/12/25

3

YX-CEMS型烟气连续监

测系统

CCAEPI-EP-2012-191 2012/8/22 2015/8/22

4

YX-CODcr-II化学需氧

量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

CCAEPI-EP-2012-097 2012/5/14 2015/5/13

5 YX-300-II数据采集仪 CCAEPI-EP-2012-225 2012/9/13 2015/9/13

6

JLWZ-YX-300-III数据

采集仪

CCAEPI-EP-2012-130 2012/6/8 2015/6/8

7

YX-NH3-N-II氨氮水质

在线自动监测仪

CCAEPI-EP-2012-132 2012/6/8 2015/6/8

8

YX-NH3-N-E氨氮水质

在线自动监测仪

CCAEPI-EP-2013-058 2013/3/12 2016/3/12

9

YX-UV紫外吸收水质在

线自动监测仪

CCAEPI-EP-2013-086 2013/4/17 2016/4/17

10

YX-TMS烟气连续监测

系统

CCAEPI-EP-2012-014 2012/1/17 2015/1/16

11

YX-SFM超声波明渠污

水流量计

CCAEPI-EP-2012-131 2012/6/8 2015/6/8

12

YX-CYQ水质等比例自

动采样器

CCAEPI-EP-2011-224 2011/12/23 2014/12/22

13

YX-TNP总磷水质在线自

动监测仪

CCAEPI-EP-2011-001 2011/1/4 2014/1/3

14

YX-YJ静电式饮食业油

烟净化设备

CCAEPI-EP-2011-087 2011/6/15 2014/6/14

15

YX-OCMS-CE型污染

排放过程工况监控系统

CCAEPI-EP-2012-234 2012/9/27 2015/9/27

16

YX-OFM-I型饮食业油

烟浓度在线监控系统

CCAEPI-EP-2012-001 2012/1/4 2015/1/3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宇星科技拥有如下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

序

号

产品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日期 有效期

1

YX-AQMS环境空气

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CCAEPI-EP-2012-083 2012/5/8

2015/5/7，已续展，预计

2015年8月份取得证书

2

YX-WQMS多参数水

质在线自动监测仪

CCAEPI-EP-2015-124 2015/4/27 2018/4/27

3

YX-CEMS型烟气连续

监测系统

CCAEPI-EP-2012-191 2012/8/22 2015/8/22

4

YX-CODcr-II化学需

氧量水质在线自动监测

仪

CCAEPI-EP-2012-097 2012/5/14

2015/5/13，已续展，预计

2015年8月份取得证书

5 YX-300-II数据采集仪 CCAEPI-EP-2012-225 2012/9/13 2015/9/13

6

JLWZ-YX-300-III数

据采集仪

CCAEPI-EP-2012-130 2012/6/8

2015/6/8，功能与数据采集

器II相近，暂不续期

7

YX-NH3-N-II氨氮水

质在线自动监测仪

CCAEPI-EP-2015-159 2015/6/12 2018/6/12

8

YX-NH3-N-E氨氮水

质在线自动监测仪

CCAEPI-EP-2013-058 2013/3/12 2016/3/12

9

YX-UV紫外吸收水质

在线自动监测仪

CCAEPI-EP-2013-086 2013/4/17 2016/4/17

10

YX-TMS烟气连续监

测系统

CCAEPI-EP-2012-014 2012/1/17

2015/1/16，功能与CEMS相

近，暂不续期

11

YX-SFM超声波明渠

污水流量计

CCAEPI-EP-2015-160 2015/6/12 2018/6/12

12

YX-CYQ水质等比例

自动采样器

CCAEPI-EP-2011-337 2014/12/18 2017/12/18

13

YX-OCMS-CE型污染

排放过程工况监控系统

CCAEPI-EP-2012-234 2012/9/27 2015/9/27

14

YX-OFM-I型饮食业

油烟浓度在线监控系统

CCAEPI-EP-2012-001 2015/1/4 2018/1/4

15

YX-YF型餐饮业油水

分离装置

CCAEPI-EP-2013-147 2013/7/8 2016/7/8

16

YX-COD-C型化学需

氧量水质在线自动监测

仪

CCAEPI-EP-2013-146 2013/7/8 2016/7/8

17

YX-NH3N-III型氨氮

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

CCAEPI-EP-2013-145 2013/7/8 2016/7/8

18

YX-TNP总磷水质在线

自动监测仪

CCAEPI-EP-2014-045 2014/2/25 2017/2/25

19

YX-AQMS-PM2.5型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

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CCAEPI-EP-2014-065 2014/3/11 2017/3/11

20

YX-TVOC型挥发性有

机物光离子化检测仪

CCAEPI-EP-2014-096 2014/4/16 2017/4/16

21

YX-TNP总氮水质在线

自动监测仪

CCAEPI-EP-2014-146 2014/7/1 2017/7/1

22

YX-YJ静电式饮食业

油烟净化设备

CCAEPI-EP-2014-147 2014/7/1 2017/7/1

2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

5）采样器

CCAEPI-EP-2014-275 2014/10/30 2017/10/30

24

YX-Cd型镉水质在线

自动监测仪

CCAEPI-EP-2015-162 2015/6/12 2018/6/12

（三）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在天瑞仪器披露的重组预案中，截至2013年6月30日，宇星科技拥有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如

下：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

编号

有效期 发证单位 产品名称

1

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

许可证

（粤）

XK07－

002－

00005

2016/3/20

广东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

1、水利水文自动化系统设备：(1)JLWZ-YX-300-Ⅱ、

Ⅲ型数据采集器，(2)遥测终端机YX-RTU、YX-TBRS，

(3)前置通信控制机YX-3000F

2、水（液、闸）位测量仪器：(1)超声波水位计

YX-ULM10(组装型)，(2)压力式水位计YX-PWM10(组

装型)、YX-BWSG20，(3)浮子式水位计YX-FWM10(组

装型)

3、降水测量仪器:

(1)翻斗式雨量计YX-TBRG05(组装型)，(2)雨量器

YX-ARG-1(组装型)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宇星科技拥有如下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

编号

有效期 发证单位 产品名称

1

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

许可证

（粤）

XK07－

002－

00005

2016/3/20

广东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

1、水利水文自动化系统设备：(1)JLWZ-YX-300-Ⅱ、

Ⅲ型数据采集器，(2)遥测终端机YX-RTU、YX-TBRS，

(3)前置通信控制机YX-3000F

2、水（液、闸）位测量仪器：(1)超声波水位计

YX-ULM10(组装型)，(2)压力式水位计YX-PWM10(组

装型)、YX-BWSG20，(3)浮子式水位计YX-FWM10(组

装型)

3、降水测量仪器:

(1)翻斗式雨量计YX-TBRG05(组装型)，(2)雨量器

YX-ARG-1(组装型)

（四）设计、施工、咨询相关资质

在天瑞仪器披露的重组预案中，截至2013年6月30日，宇星科技拥有的设计、施工、咨询相关资质如

下：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发证单位 备注

1 工程设计资质证书 AW144002209 2014/1/8 住建部

资质等级：环境工程(水污染

防治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

程)专业甲级

2 工程设计资质证书 AW244002206 2018/6/3

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资质等级：环境工程(固体废

物处理处置工程)专项乙级

3

工程设计与施工资

质证书

CW244002206 2015/6/28

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

二级

4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

A310404403051

4

2015/12/17

深圳市住房和

建设局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

5

广东省安全技术防

范系统设计、施工、

维修资格证

粤GB567号 2014/4/17

广东省公安厅

安全技术防范

管理办公室

资质等级：二级；资格范围：安

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

维修

6 安全生产许可证

(粵)JZ安许证字

[2012]020328延

2012/6/6-

2015/6/6

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许可范围：建筑施工

7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

证书

工咨丙

12420110007

2016/8/29 国家发改委 专业：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

8

水文、水资源调查

评价资质证书

水文证乙字第

191109号

2011/10/1-

2016/9/30

广东省水利厅

资质等级：乙级；业务范围：水

文测报系统设计与实施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宇星科技拥有如下设计、施工、咨询相关资质：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发证单位 备注

1

工程设计资质证

书

AW144002209 2018/12/6 住建部

资质等级：环境工程(水污染防

治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程)专

业甲级

2

工程设计资质证

书

AW244002206 2018/6/3

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资质等级：环境工程(固体废物

处理处置工程)专项乙级

3

工程设计与施工

资质证书

CW144002209 2019/12/13

中华人民共和

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壹

级

4

建筑业企业资质

证书

A3104044030514 2015/12/17

深圳市住房和

建设局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河湖整治专业承包三级；电

子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水利水

电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

5

广东省安全技术

防范系统设计、

施工、维修资格

证

粤GB567号 2016/3/22

广东省公安厅

安全技术防范

管理办公室

资质等级：二级；资格范围：安

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

修

6 安全生产许可证

(粵)JZ安许证字[2012]

020328延

2015/6/6，正在

办理延期手续

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许可范围：建筑施工

7

工程咨询单位资

格证书

工咨丙12420110007 2016/8/29 国家发改委 专业：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

8

水文、水资源调

查评价资质证书

水文证乙字第191109

号

2016/9/30 广东省水利厅

资质等级：乙级；业务范围：水

文测报系统设计与实施

9

城市园林绿化企

业资质证书

CYLZ·粤B·0741·叁 2017/4

深圳市城市管

理局

可承揽园林绿化工程等；

（五）其他资质

在天瑞仪器披露的重组预案中，截至2013年6月30日，宇星科技拥有的其他资质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发证单位 备注

1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

软件企业证书

R-2011-175

2011-2012

年度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

部、国家税务总局

2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F201144200110

2014年10月30

日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国家税

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3

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

GZ20104420018

2010-2012年

度

科技部

4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

企业资质证书

Z1440320120775

2015年12月20

日

工信部 一级

5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深R-2013-0239

2013年5月24

日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宇星科技拥有如下其他资质：

序

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发证单位 备注

1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1444201068

2017年9月

30日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

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

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2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

成企业资质证书

Z1440320120775

2015年12

月20日

工信部 一级

3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深R-2013-0239 ---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

会

4

ITSS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标准符合

性证书

ITSS-YW-2-440320140046

2017年3月

11日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

5

深圳市重点软件企

业认定证书

深ZR-2013-0003

2015年7月

10日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

会

6

国家火炬计划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

No.GZ20144420020

2017年11

月

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

发中心

7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

点软件企业证书

R-2013-212

2014年12

月

发改委、工信部、财务部、商务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5年2月24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

〔2015〕11号），取消了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定及产品的登记备案的行政审批项目。 2015年5

月28日，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出具编号为深软函—XQ-0957《软件企业证明函》，经审查认为宇星科技

符合国发[2011]4号文及国发[2012]27号文件的精神和条件。

上市公司针对上述情况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综上，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宇星科技自2013年以来拥有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资质

证照已经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其相关政策进行了相应的续展、延期、更新或替换，符合法律法规及其国

家政策的相关规定，真实、合法、有效。

16.申请材料显示，宇星科技在江西、河南、青岛等7个省市的业务开展受到媒体质疑、投诉举报。 请

你公司：1）结合媒体质疑、投诉举报，补充披露宇星科技在上述省市的业务开展是否存在媒体质疑或投

诉举报的相关问题及解决措施，是否对宇星科技未来业务开展和业务资质的取得构成重大影响。 2）补

充披露宇星科技报告期内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如存在，是否属于情节严重情形，对本次重组是否构成影

响。 3）补充披露宇星科技的历史规范运作情况是否对其未来经营资质的申请和续展产生重大影响。 请

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媒体质疑、投诉举报，补充披露宇星科技在上述省市的业务开展是否存在媒体质疑或投诉举

报的相关问题及解决措施，是否对宇星科技未来业务开展和业务资质的取得构成重大影响

（一）相关媒体的报道

1、关于宇星科技在江西省湖口县的业务开展

2010年12月10日， 环境保护部华东督查中心网站新闻发布《防止污染源自动监控运营商与企业合

谋》的新闻，指出该中心在江西省环境风险督查中发现，宇星科技在湖口金砂湾工业园运营污染源自动监

控设备时，存在弄虚作假现象；2010年10月16日，该中心人员前往江西湖口金砂湾工业园诺贝尔（九江）

高材料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由宇星科技运营的出水总排口COD自动在线监控设备采样瓶、标样瓶均

被矿泉水瓶代替，COD自动监测仪现场数据最新时间为10月11日，经询问宇星科技工作人员，其承认在

10月11日与诺贝尔（九江）高材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自行商定，擅自停运该设备，并改动数据，园区环保

部门对此一无所知；针对这一现象，该中心在现场建议江西省环保厅取消宇星科技在江西省内的污染源

自动监控设备第三方运营资格，对其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并以此为鉴，对省内其它第三方在线

运营商严格要求，确保整个在线监控系统的正常稳定运行，使其在环境监督执法过程中能真正起到“电子

眼”作用。

根据宇星科技出具的说明，新闻提及“采样瓶、标样瓶均被矿泉水瓶代替” 系宇星科技“在对设备进

行维护时，用空瓶装水给自吸泵加水，空的瓶子在现场没有及时处理” ；“擅自停运该设备，并改动数据”

系“当时连日下雨，造成监测房房顶漏水，供电短路。 为保证设备和人员安全，下雨期间无法进行线路检

修，在电话向湖口市环保局汇报并同意后，将设备做停运处理” 。湖口县环境保护局于2013年11月19日出

具证明，证明宇星科技自2010年在该县从事业务起，不存在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而

受到该局处罚的情形。江西省环保厅也未取消宇星科技在江西省内的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的第三方运营

资格以及取消其湖口县的运营合同。

2、关于宇星科技在河南省的业务开展

2010年6月18日，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对宇星科技下发《关于对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的通报

批评》，指出宇星科技在郑州、开封、焦作等市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建设运行管理工作中，存在供货不

及时、设备功能不完善、监控数据异常率较高、准确率低、运行管理服务水平低、工作主动性差等诸多问

题；未能按照中标区域环保部门要求，如期完成建设运行任务，影响到中标区域环保部门废水自动监控基

站的运行管理和目标考核工作；决定给予宇星科技全省通报批评，责成宇星科技认真查找建设运行中存

在的问题，制定详实整改计划向省环保厅、郑州市环保局、开封市环保局、焦作市环保局提交深刻检查，并

于2010年6月30日前整改完毕。

根据宇星科技出具的说明，宇星科技做为河南省污水在线监测4家运营入围商之一，负责河南省五地

市的污水在线监测运营，河南省环保厅关于运营的排名通报是例行工作，一两次的通报垫底并不代表宇

星科技整体运营质量不合格。 宇星科技在接到通知后，已经要求河南分公司立即根据河南省环保厅的要

求进行整改。 根据河南省环保厅出具的证明，宇星科技自2009年在该省从事业务，不存在因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该厅处罚的情形。

3、关于宇星科技在江苏省宿迁市的业务开展

2013年7月1日， 江苏省宿迁市365便民服务中心网站 “网络问政” 平台接到问政编号为

201307010357的“关于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举报” ，其致宿迁市环保局领导的举报内容如下：

“关于宿迁市市区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社会化运营维护项目招标项目编号：SGZD[2013]24号。 其宇星科

技公司的在政府采购过程弄虚作假，在运营维护中质量低劣，为了宿迁的环保事业，请领导仔细看完。 1、

宇星科技于12年9月被其广东佛山市南海区环保局对宇星公司提供的低劣服务， 我局已经作出了相应的

扣罚运营款项等处罚措施，并给予通报。 2、宇星科技在江西省在湖口金砂湾工业园运营污染源自动监控

设备时，存在弄虚作假现象。被华东督察中心通报。3、宇星科技在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一家企业安装的在

线监控设备做假数据，被通报。4、关于暂停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在广西参加工程投标和承揽新业

务的通知，在招标过程中弄存在弄虚作假现象。 ”

根据宇星科技出具的说明，宇星科技当时尚未在宿迁承接相关运营业务，上述新闻报道内容不属于

宇星科技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4、关于宇星科技在佛山市南海区的业务开展

2012年9月3日，佛山市南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环保）发布《关于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

公司运营佛山市南海区水源水质自动监测站的情况通报》，指出：宇星科技在2011年6月13日至2012年6

月12日的运营期间，基本没有按照招投标文件的响应承诺和服务合同要求对水站进行运营和日常维护管

理，造成水站系统频繁出现故障并长期处于半瘫痪状态、监测数据有效率较低，给该区饮用水源监控工作

造成巨大压力。 另外，在运营过程中，宇星科技存在以自身生产的仪表替代水站原有进口设备进行运营，

故意拖延故障设备维修期限，造成水站原有的仪表设备长期停机的行为。在此期间，该局根据招标文件要

求对宇星科技运营水站的服务质量分别进行了两次考核评价（每6个月进行一次），两次评价结果均为不

合格。 对宇星科技提供的低劣服务，该局已经作出了相应的扣罚运营款项等处罚措施。 鉴于以上原因，该

局建议局属各科室和各镇（街道）环保办公室在今后接受宇星科技参加在线监测业务的投标活动中引起

注意。

根据宇星科技出具的说明， 佛山市南海区环境保护局扣罚的运营费用系依照合同扣除运营款项，并

未对宇星科技进行任何行政处罚，并没有影响宇星科技在佛山南海区继续承接相关环保业务。2012年9月

7日后，宇星科技在佛山市相继承接了多个项目。

5、关于宇星科技在乌鲁木齐屯河区的业务开展

根据21世纪相关报道，宇星科技为屯河区某企业安装的在线监控设备停止运行后，数据仍在“正常”

传输。 经检查，该公司安装的在线监控设备仅为摆设，以其他方式使设备看上去在“正常运转” 。

根据宇星科技出具的说明，宇星科技只对该企业提供了在线监测设备，并未对该企业在线监测设备

提供运营服务，宇星科技并没有对该企业的设备进行违规设置，为该企业私自行为。乌鲁木齐环保局并未

对宇星科技进行任何通报和处罚。 同时也并未对宇星科技在乌鲁木齐市承接项目产生任何影响，2011年

至今宇星科技在乌鲁木齐承接了多个项目。

6、关于宇星科技在广西的业务开展

2010年4月2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出具《关于暂停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在广西参加工程投标和承揽新业务的通知》（桂建管［2010］38号），宇星科技原为广西东兴市垃圾处理

厂改扩建项目（第三期：渗滤液处理站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在中标人公示期

间，东兴市建设局于2010年3月26日接到群众投诉，反应了宇星科技在投标该工程时所提供的马立峰一

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是伪造的问题。 经广东省建设执业资格注册中心查实，群众投诉马立峰一级注册建造

师证书是伪造的问题情况属实。为依法行政，严格建筑业企业市场管理，维护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的正常秩

序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纠正宇星科技弄虚作假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有关

规定，该厅决定暂停宇星科技在广西参加投标活动和承揽新的工程业务，时间为2年，从本文下发之日起

生效。

根据宇星科技出具的说明，马立峰“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为伪造”系员工个人行为，同时也给宇星科

技带来了不良影响。上述情形发生后，宇星科技已经对该员工进行了相应的处罚，并要求各部门在使用公

司员工相关资格证书进行投标前认真核查，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上述“市场禁入”发生在2010年，且已于2012年期限届满。 宇星科技在恢复市场准入资格后在广西地区

已经先后承建了多个项目，上述处罚并未对宇星科技现在和未来在广西承接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7、关于宇星科技在青岛开展的业务

2014年6月2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报道了青岛龙发热电有限公司在线监测数据造假。 其后，人民

网、新华网、搜狐、新浪等网站以“青岛龙发热电厂排污数据造假：锅炉拆了，数据还在传”为题予以转发。

青岛龙发热电厂于2008年完成脱硫设施改造，2014年6月13日，企业的3号炉进行了拆除，但自动在

线监测仪器上直到几天后，仍显示监测二氧化硫的数值。

据此，青岛环保局于2014年6月30日对上述事项辟谣，发表了说明：“经过调查，青岛龙发热电有限公

司3#炉因风机耦合器故障于6月13日9时上报停产，山东省环境自动监控系统已通过审核。 通过在线监测

历史数据查询，从6月13日11时开始，该公司在线监测设备测得的烟道中的含氧量已由12%左右升到20%

以上，烟气温度由70℃下降到20℃左右，这两项指标的监测数据充分证明其锅炉确实已经停运。

按照有关要求，非季节性生产企业停产时间不超过一个月的，不能关闭其在线监测设备，目的是通过

监测烟道中含氧量的数据监控其锅炉是否投入运行（正常情况下，锅炉运行时烟道中的含氧量在14%以

下；锅炉停产，烟道中的含氧量在20%以上，接近空气中的含氧量）。 虽然该企业锅炉停运，但烟道中仍有

部分残留废气，在线监测设备仍能检出，并且在烟气中含氧量过高的情况下，会导致监测数据折算值异常

高，且波动性很大，与正常数据存在明显差异，从环保专业技术角度可判定此为企业停产导致的在线设备

异常数据，并非人为造假数据。企业上报停产，经环保部门审核同意后，其在线监测数据即列为无效数据，

不再代表企业的排污状况，也不用于环保管理。 ” 因此，青岛环保局未对宇星科技进行任何通报和处罚，

亦未对宇星科技在青岛市承接项目产生任何影响。

宇星科技已对相关报道进行自查，除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行政处罚外，媒体报道所提

及事项，公司或政府相关部门已出具说明或证明，不属于宇星科技遭受行政处罚之情形，宇星科技目前在

上述地区仍继续开展业务，未对宇星科技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实质性法律障碍。

宇星科技于2010年4月21日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场禁入的行政处罚已于2012年4

月21日届满，行政处罚目前已执行完毕且已超过两年。 宇星科技在2012年行政处罚实施完毕后，已继续

在广西开展业务，未对宇星科技目前现有业务和未来业务的开展构成重大实质性不利影响。

8、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或说明

（1）根据2014年12月12日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环保

守法情况的证明》（深人环法证字［2014］第527号），“宇星科技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未发

生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违法行为，现阶段未对环境造成污染，已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环保要求。 ”

（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2014年12月12日出具的《中

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关于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有关情况

的函》（深人银便函[2014]692号），“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未发现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

限公司因违反人民银行及外汇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章程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我行 （我分局） 处罚的记

录。 ”

（3）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2014年12月22日出具的《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为宇星科技发展

（深圳）有限公司出具无违法违规证明的复函》（深建管[2014]2849号），“经查阅我局信息管理系统，宇

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自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无因违反建筑行业有关法律法规

而受行政处罚的记录。 ”

（4）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4年12月31日出具的《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

于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守法情况的复函》，“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自2011年1月1日

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无因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的记录。 ”

（5）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4年12月9日出具的“深市监信证[2014]794号” 复函，“宇星科

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自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没有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记

录。 ”

（6）根据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2014年12月2日出具的“深国税证（2014）第03845号” 证明文

件，“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40301736261764）是我局管辖的纳税人。 我局暂

未发现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有重大税务违法违章记录。 ”

（7）根据深圳市地方税务局2014年12月2日出具的“深地税南违证[2014]第10000526号” 证明文

件：“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40301736261764）在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0

月31日期间暂未发现税务违法违规记录。 ”

（8）根据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2014年12月26日出具的“深规土函[2014]2884号” 证明文

件，“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自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未发现有该公司因违反

规划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而被调查或行政处罚的记录。 ”

（9）根据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2014年12月15日出具的证明文件，“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

限公司在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无因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而被我局行政处

罚的记录” 。

（10） 根据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福田区管理部2014年12月18日出具的证明文件，“宇星科技

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单位住房公积金账户开户时间为2010年12月24日，账户状态正常，当前缴存职工

人数560人，没有因无违法违规而被处罚的情况” 。

（11）根据深圳市南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4年12月3日出具的证明文件，“宇星科技发展（深

圳）有限公司自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在我区管辖范围内无因违反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受

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

（12）宇星科技下属的忻州宇星、成都致用、兰州宇星等三家子公司工商、国税、地税、社保、安全生

产、住房公积金等部门也出具了相应的证明。

通过互联网访问了各省环保部门网站，重点关注处罚、通报事项，并对宇星科技的常务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进行了访谈，调取了宇星科技的营业外支出中涉及的罚款支出凭证，审查了宇星科技目前持有的

资质证照原件及公司及子公司住所地当地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通过电话对各地环保部门进行了

沟通。

经核查，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媒体质疑及投诉举报主要发生在2010年至2012年期

间并且已通过公司声明、政府部门出具证明等方式进行了相应澄清或妥善解决，目前宇星科技拥有生产

经营所必须的资质证照，公司业务正常开展，上述媒体质疑及投诉举报未对宇星科技的业务开展及资质

取得构成重大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补充披露宇星科技报告期内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如存在，是否属于情节严重情形，对本次重组

是否构成影响。

通过互联网检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对宇星科技的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进行访谈，调取宇星科技的营业支出明细，宇星科技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之情

形。

经核查，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补充披露宇星科技在报

告期内不存在行政处罚情形的说明。

三、补充披露宇星科技的历史规范运作情况是否对其未来经营资质的申请和续展产生重大影响。

宇星科技的历史规范运作情况详见本题回复之“一、结合媒体质疑、投诉举报，补充披露宇星科技在

上述省市的业务开展是否存在媒体质疑或投诉举报的相关问题及解决措施，是否对宇星科技未来业务开

展和业务资质的取得构成重大影响。 ”和“二、补充披露宇星科技报告期内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如存在，

是否属于情节严重情形，对本次重组是否构成影响。 ”宇星科技于2010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市场禁入的行政处罚已于2012年期满，相关处罚未对宇星科技现有业务和未来业务的开展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对标的公司后续经营不存在重大风险。同时，经对比本反馈意见15题回复中宇星科技之前及

目前拥有的相关资质，并通过书面审查、检索、访谈、调取凭证等方式进行核查，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和律师认为：宇星科技历史规范运作情况不会对未来资质取得及续展构成重大实质性影响。

上市公司针对上述情况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17. 申请材料显示，2013年、2014年， 宇星科技应收账款净额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56.68%和

45.68%。请你公司结合同行业情况，补充披露宇星科技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是否处于合理水平。请独立

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最近两年末，宇星科技应收账款净额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56.68%和45.68%，主要因为宇星科技对

客户的应收账款账期相对较长所致。

宇星科技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净额占总资产比例具体如下：

公司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聚光科技 27.45% 28.45%

先河环保 17.38% 16.71%

雪迪龙 18.99% 22.54%

平均值 21.28% 22.57%

宇星科技 45.68% 56.68%

最近两年末，宇星科技的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与同行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偏高。 2013年、2014年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的平均值分别为22.57%和21.28%。 宇星科技的应收账款占总资

产比例较大，主要是由于宇星科技的应收账款较大，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较长所致。宇星科技与同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天数比较如下：

单位：天

公司 2014年 2013年

聚光科技 216.87 251.75

先河环保 160.00 189.47

雪迪龙 148.15 160.00

平均值 175.01 200.41

宇星科技 538.91 410.20

上市公司针对上述情况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经核查，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认为：宇星科技的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与同行上市

公司相比偏高，但宇星科技应收账款主要客户与宇星科技保持较长时期的合作关系，主要客户的信誉较

好，应收款安全性较高。但也不排除某些客户因经营情况恶化而导致坏账的风险，进而对宇星科技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18. 申请材料显示，2013年末及2014年末， 宇星科技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124,969.45万元和103,

604.30万元,占当期末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20.12%、135.71%。 请你公司结合宇星科技的信用政策、收

入确认的时点、依据及资金结算过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流状况等方面，量化分析并补充披露

上述情况的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宇星科技收入确认时点

宇星科技各类产品的收入确认时点如下：

产品品种 收入确认方法

环境监测仪器及系统 在发出相应的设备并获得客户签字盖章的验货清单后确认收入

环境治理工程 一般依据客户出具的工程验收报告确认的工程进度，按照完工百分比来确认收入

环境治理设施运营业务 一般依据合同按提供服务的时间确认收入

BOT模式

一般在工程完工时不确认收入，而将整个在建工程转入无形资产，在经营阶段按照合

同约定来确认收入

二、宇星科技信用政策

宇星科技根据行业将客户分为三个级别：A级、B级、C级。

A级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行业，合同签订累计金额1,000万以上，信用期为12个月，信用额度为5000万；

B级为制造业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合同累计签订金额500万元以上，信用期为9个

月，信用额度为3000万；

C级为其他行业，合同累计签订金额300万元以上，信用期为6个月，信用额度为500万。

三、宇星科技报告期末前五大应收账款方信用期及主要资金结算政策

报告期末，宇星科技前五大应收账款方信用期及主要资金结算政策如下：

应收账款方名称 应收账款方类型

信用期

(月)

信用额度

(万元)

主要资金结算政策

2013年

北京银网通通信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9 3000

合同生效1个月内10%+安装调试

验收合格1个月80%+质保期满1

个月10%（质保期1年）

鸡西市恒硕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12 5000

验收合格30日90%+质保期满

10%（质保期1年）

山东台鹰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12 5000

合同签订7日10%+设备交付6个

月80%+质保期满1个月10%（质

保期1年）

德州兴泰商贸有限公

司

批发和零售业 6 500

合同签订1个月30%+安装调试验

收合格后1个月60%+质保期满1

个月10%（质保期1年）

包头市国宇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12 5000

合同生效7日10%+安装调试验收

合格7日80%+质保期满7日内

10%（质保期1年）

2014年

北京银网通通信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9 3000

合同生效1个月内10%+安装调试

验收合格1个月80%+质保期满1

个月10%（质保期1年）

山东台鹰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12 5000

合同签订7日10%+设备交付6个

月80%+质保期满1个月10%（质

保期1年）

世纪森科（北京）电子

有限公司

制造业 9 3000

合同签订1个月10%+安装调试验

收合格1个月80%+质保期满1个

月10%（质保期1年）

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

管理局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

和社会组织

12 5000 项目移交后分五年均匀回款

山东信发华源铝业有

限公司

制造业 9 3000

合同签订30日30%+设备交付

30%+安装调试验收合格30%+质

保期满1个月10%（质保期1年）

根据上表，宇星科技前五大应收账款方的主要收款政策综述为：合同签订后预收10%—30%，设备安

装调试验收合格后收款60%—80%，剩余10%留作质保金，一般1年后收回。

四、宇星科技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大客户期末款项构成

（一）2014年

2014年底，宇星科技的前五大应收账款方期末款项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应收账款方名称

应收账款

余额

信用期内

金额

信用期外

金额

是否超过信用

额度

北京银网通通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7,800.85 1,190.00 6,610.85 是

山东台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4,515.16 - 4,515.16 否

世纪森科（北京）电子有限公司 4,061.10 2,815.00 1,246.10 是

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 3,897.67 2,520.00 1,377.67 否

山东信发华源铝业有限公司 3,425.00 3,425.00 - 是

合计 23,699.78 9,950.00 13,749.78

（二）2013年

2013年底，宇星科技的前五大应收账款方期末款项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应收账款方名称

应收账款

余额

信用期内

金额

信用期外

金额

是否超过信用

额度

北京银网通通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7,685.85 1,533.00 6,152.85 是

鸡西市恒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096.60 4,526.40 1,570.20 是

山东台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5,428.16 2,866.00 2,562.16 是

德州兴泰商贸有限公司 4,397.62 2,338.00 2,059.62 是

包头市国宇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4,381.40 3,992.00 389.40 否

合计 27,989.63 15,255.40 12,734.23

从上表可以看出，宇星科技报告期末应收账款方应收余额超过信用额度的情况较多，且信用期外未

收款项较多，从而导致宇星科技的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五、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回款统计勾稽

单位：万元

2014年 2013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流状况 95,098.02 97,500.07

营业收入 76,345.20 104,040.83

比例（%） 124.56 93.71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4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较2013年有所增长，

即2014年回款较多，主要原因为：2014年营业收入较2013年下降较多；同时，宇星科技加强应收账款回

收，逐渐回收以前年度应收账款。

另外， 从2014年、2013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24.56%、93.71%

可以看出，期末应收账款占应收收入比例较高，并不是款项无法收回，而是从收入确认到最终收款之间期

限较长所致。 这与宇星科技产品为环保设备，验收涉及环保部门最终验收，且最终客户多为政府部门、公

共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验收过程复杂，验收付款周期较长这一实际情况是相符的。

上市公司针对上述情况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根据宇星科技的收入确认时点、依据、信用政策及合同资金结算

政策；统计报告期内宇星科技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流状况与收入的关系。通过上述核查，本次交

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充分反映了宇星科技的实际情况， 较为合

理。

19.请你公司结合应收账款应收方情况、期后回款情况、坏账比例、同行业情况等方面，补充披露宇星

科技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宇星科技应收账款的账龄构成及坏账计提比例情况

报告期宇星科技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及坏账计提比例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账龄

2014年期末数 2013年期末数

金额

比重

（%）

坏账准备金

额

计提比例

(%)

金额

比重

（%）

坏账准备金

额

计提比例

(%)

1年以内 50,550.45 41.43 2,527.52 5 83,652.54 59.33 4,182.63 5

1-2年 42,644.54 34.95 4,264.45 10 33,796.96 23.97 3,379.70 10

2-3年 16,275.03 13.34 4,882.51 30 17,766.69 12.60 5,330.01 30

3-5年 11,617.52 9.52 5,808.76 50 5,291.19 3.75 2,645.59 50

5年以上 934.16 0.76 934.16 100 489.88 0.35 489.88 100

合计 122,021.70 100.00 18,417.40 15.09 140,997.26 100.00 16,027.81 11.37

从账龄结构来看，报告期内宇星科技应收账款账龄主要为1年以内、1-2年及2-3年，报告期内3年以

内的应收账款的比例分别为95.90%及89.72%，账龄结构较为安全、合理。

二、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账龄构成及坏账计提比例情况

（一）2014年

2014年，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账龄构成及坏账计提比例情况如下：

账龄

宇星科技 聚光科技 雪迪龙 先河环保

构成占比

（%）

计提比例

（%）

构成占比

（%）

计提比例

（%）

构成占比

（%）

计提比例

（%）

构成占比

（%）

计提比例

（%）

1年以内 41.43 5.00 60.33 5.00 74.51 3.00 55.23 5.00

1-2年 34.95 10.00 17.33 10.00 15.04 15.00 23.69 10.00

2-3年 13.34 30.00 14.71 30.00 5.39 40.00 5.82 30.00

3-4年

9.52 50.00 5.77 50.00

2.30 60.00

15.26 100.00

4-5年 1.30 80.00

5年以上 0.76 100.00 1.59 100.00 1.46 100.00

单项计提 - - 0.27 68.17 - - - -

合计 100.00 15.09 100.00 13.82 100.00 10.53 100.00 22.14

（二）2013年

2013年，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账龄构成及坏账计提比例情况如下：

账龄

宇星科技 聚光科技 雪迪龙 先河环保

构成占比

（%）

计提比例

（%）

构成占比

（%）

计提比例

（%）

构成占比

（%）

计提比例

（%）

构成占比

（%）

计提比例

（%）

1年以内 59.33 5.00 57.13 5.00 78.30 3.00 45.69 5.00

1-2年 23.97 10.00 27.76 10.00 13.22 15.00 28.67 10.00

2-3年 12.60 30.00 9.71 30.00 4.79 40.00 20.28 30.00

3-4年

3.75 50.00 4.79 50.00

2.44 60.00

5.36 100.00

4-5年 1.15 80.00

5年以上 0.35 100.00 0.58 100.00 0.10 100.00

单项计提 - - 0.03 100.00 - - - -

合计 100.00 11.37 100.00 11.55 100.00 8.73 100.00 16.60

由上表可以看出， 宇星科技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标准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计提标准无显著差

异，综合考虑了行业特征及宇星科技实际运营情况。

三、宇星科技报告期前五名应收账款方情况

报告期宇星科技前五名应收账款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应收账款方名称

应收账款金

额

占同期应收

账款总额的

比例

期末坏账计提

金额

期末坏账计提

比例（%）

2013年12月31

日

北京银网通通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7,685.85 5.45 2,733.00 35.56

鸡西市恒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096.60 4.32 588.97 9.66

山东台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5,428.16 3.85 527.62 9.72

德州兴泰商贸有限公司 4,397.62 3.12 783.83 17.82

包头市国宇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4,381.40 3.11 258.01 5.89

小计 27,989.63 19.85 4,891.43 17.48

2014年12月31

日

北京银网通通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7,800.85 6.39 4,277.80 54.84

山东台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4,515.16 3.7 1,254.48 27.78

世纪森科（北京）电子有限公司 4,061.10 3.33 203.06 5.00

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 3,897.67 3.19 1,103.67 28.32

山东信发华源铝业有限公司 3,425.00 2.81 171.25 5.00

小计 23,699.78 19.42 7,010.26 29.58

由上表可知，2014年、2013年宇星科技的前五名应收账款方的应收账款金额占比分别为19.42%、

19.85%，占比较小，说明宇星科技的应收账款较为分散。 2014年、2013年前五名应收账款方的期末坏账计

提金额占比分别为29.58%、17.48%，坏账计提较为充分。

四、主要客户期后回款情况

报告期内宇星科技的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如下所示：

(一)2013年前五名应收账款方的期后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应收账款方名称

2013.12.31

应收账款余额

2014年

回款情况

回款比例

（%）

计提坏账准备金

额

北京银网通通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7,685.85 1,250.00 16.26 2,733.00

鸡西市恒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096.60 4,199.00 68.87 588.97

山东台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5,428.16 913.00 16.82 527.62

德州兴泰商贸有限公司 4,397.62 2,382.40 54.17 783.83

包头市国宇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4,381.40 3,451.00 78.76 258.01

合计 27,989.63 12,195.40 43.57 4,891.43

（二）2014年12月31日前五名应收账款方在2015年1-5月的期后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应收账款方名称

2014.12.31

应收账款余额

2015年1-5月回款情

况

回款比例

（%）

计提坏账准备金

额

北京银网通通信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

7,800.85 1,065.00 13.65 4,277.80

山东台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4,515.16 3,564.00 78.93 1,254.48

世纪森科（北京）电子有限公司 4,061.10 2,885.00 71.04 203.06

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 3,897.67 200.00 5.13 1,103.67

山东信发华源铝业有限公司 3,425.00 1,915.59 55.93 171.25

合计 23,699.78 9,629.59 40.63 7,010.26

宇星科技2013年末前5大应收账款方截至2014年12月31日回款的金额为12,195.40万元，未回款金

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56.43%。 2014年末前5大应收账款方，2015年1-5月回款金额为9,629.59万元，回款

情况较2014年有很大改善，主要系2015年1-5月加大催收力度，回款较好。 宇星科技整体应收账款未回

款的原因主要包括：1）未到信用期间而未支付款项；2）对方单位付款审批流程较为复杂，耗时较长等。

宇星科技综合考虑财务风险及客户关系，已采取积极措施催收欠款。

报告期内，宇星科技对应收账款主要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宇星科技凭借自身的综合竞争

优势，与大批客户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降低了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总体上，宇星科技依据自身业务模

式特点、客户结构特点，并借鉴了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本着谨慎、稳健、合理的

原则，制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坏账计提方法。报告期内，宇星科技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真

实地反映了宇星科技应收账款的实际质量。

上市公司针对上述情况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经核查，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认为宇星科技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20.申请材料显示，如截至2017年12月31日，宇星科技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

净值及其他应收款净值合计额（该数值为1,076,295,288.97元）尚未全部收回，补偿义务人承诺购回并

一次性支付全部对价。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补偿义务人履行承诺的能力及回购资金来源。 请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如截至2017年12月31日，宇星科技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的应收

账款净值及其他应收款净值合计额（该数值为1,076,295,288.97元）尚未全部收回，补偿义务人承诺购

回并一次性支付全部对价。 补偿义务人履行承诺的能力及回购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一）截至2015年5月底，上述应收账款已经回收32,900万元，预计2017年末可以回收上述应收账款

和其他应收账款净额。

（二）本次交易的补偿义务人为除盈峰控股、瑞兰德之外的交易对方，其中，太海联、福奥特、和熙投

资以其合计持有的上风高科2,070.5522万股股份承担补偿义务，其余补偿义务人以各自所获得的对价承

担补偿义务。补偿义务人拟用于承担补偿义务的股份为11,179.56万股，按照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9.78元/

股计算，补偿义务人用于补偿的股份的价值为10.93亿元；若按照2015年6月25日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格

计算，补偿义务人用于补偿的股份的价值为25.95元/股计算，补偿义务人用于补偿的股份的价值为29.01

亿元。 因此，补偿义务人履行承诺的能力较强，资金来源充分。

上市公司针对上述情况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经核查，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补偿义务人履行承诺的能力较强，资金来源充分。

21.申请材料显示，在宇星科技资产基础法评估过程中，对于应收账款的评估，评估人员查阅了有关

账证，并向企业财务人员了解了应收账款形成的原因和对方信誉情况，同时对金额较大的款项寄发了询

证函。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应收账款评估与查证的具体过程、内容、查证涉及的应收账款的金额、占比

等。 2）会计师对应收账款的核查程序。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应收账款评估与查证的具体过程、内容、查证涉及的应收账款的金额、占比

（上接B060版）

（下转B062版）


